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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50余家五百强及上市公司提供服务。 在金融机构IT服务领域，已投项目金仕达、衡泰软
件、兆尹科技提升了金融行业在核心业务系统、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方面的服务效率和管
理水平。 在企业服务领域，已投项目听云、天旦科技助力金融企业持续提升网络安全水平和
运维管理效率。 国鑫创投在界面财联社、冰鉴科技、金仕达软件等被投企业中拥有董事或监
事席位，未来将结合以上已投企业的自身资源，助力奥比中光推出金融机构智能门禁系统、
轨迹识别等软硬件一体的解决方案，并推进奥比中光3D视觉算法在智慧金融、智慧交通等
领域的研发工作。 国鑫创投将依托上海国际集团发起的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协助奥比
中光与更多金融科技企业在底层技术研发及应用领域协同合作，支持奥比中光在金融科技
应用场景创新、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进一步开拓业务。 此外，国鑫创投将结合在长三
角地区的区域优势与奥比中光上海全资子公司在芯片研发领域的优势，帮助奥比中光实现
3D视觉感知产业链在长三角地区的整合、收购计划，促进产业与资本的高度融合。

（二）在金融赋能方面，国鑫创投与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保持密切合作，在技术研发
创新、金融监管、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及时沟通交流，并已推荐部分被投企业成为联
盟成员。 同时，国鑫创投为上海创业投资行业协会理事单位、上海互联网金融协会会员，在
创新技术发展趋势、金融转型发展等方面具备相关专业优势。 国鑫创投将积极发挥自身优
势，协调金融科技产业联盟及相关协会资源，协助奥比中光与相关机构建立合作，为奥比中
光提供多维度视角，把握行业和技术发展趋势，实现业务多元发展。

（三）国鑫创投未来将与奥比中光共同探讨其他合作机会，充分利用双方在各自领域
的专业优势，积极寻找合适的国内外并购或合作标的，如在金融场景相关应用等方面可以
深度融合奥比中光技术的机构，对国内金融领域上下游产业链进行投资或合作布局，帮助
奥比中光在金融和金融科技领域获取更多商业拓展机会，从而进一步快速发展。 同时，国鑫
创投将利用对金融业转型发展及金融业务合规性的理解， 帮助奥比中光降低投资风险，提
高并购或合作效率，为相关业务的规范化开展保驾护航。

综上所述，国鑫创投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
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国鑫创投及其股东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国鑫创投与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国鑫创投已承诺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国鑫创投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
报表，国鑫创投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
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国鑫创投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

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2）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
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本机构就本次战
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
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
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二）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保投基金” ）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

日，中保投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1NL88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东园路18号20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代表：任春生）
注册资本 5, 875,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2月6日
营业期限 2016年2月6日至不约定期限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保投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中保投基金已于2017年5月18日办理私募基金
备案（编号：SN9076），基金管理人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编号：P1060245）。

2.股权结构
根据中保投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保投基

金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亿元） 出资额占比（%） 合伙人类型

1 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8700 2.11 有限合伙人
2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6.0000 3.06 有限合伙人
3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3.0000 1.53 有限合伙人
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000 0.20 有限合伙人
5 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0.35 有限合伙人
6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000 0.19 有限合伙人
7 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2.4000 0.28 有限合伙人
8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0.35 有限合伙人
9 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2.4000 2.64 有限合伙人
10 交银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0000 0.12 有限合伙人
11 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0000 2.00 有限合伙人
12 陆家嘴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3.1000 0.37 有限合伙人
13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5000 0.77 有限合伙人
14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0000 2.47 有限合伙人
15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000 0.25 有限合伙人
16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9000 0.81 有限合伙人

17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9090 0.70 有限合伙人

18 上海军民融合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8500 0.69 有限合伙人

19 上海联升承源二期私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0.6000 0.07 有限合伙人

20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 7.07 有限合伙人
21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3.7000 0.44 有限合伙人
2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28.0000 3.30 有限合伙人
23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8500 3.87 有限合伙人
2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1.6000 1.37 有限合伙人
25 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2000 0.49 有限合伙人
26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0.6500 17.75 有限合伙人
2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5.0500 0.60 有限合伙人
28 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0000 2.12 有限合伙人
29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0.94 有限合伙人
3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0.8000 0.09 有限合伙人
31 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9000 0.81 有限合伙人
32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7.1500 2.02 有限合伙人
33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0.29 有限合伙人
34 招商信诺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2.0000 1.41 有限合伙人
35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0.8400 7.17 有限合伙人
36 中保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1.2500 0.15 有限合伙人
37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2100 1.44 普通合伙人
3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2.3000 9.70 有限合伙人
39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2000 1.44 有限合伙人
40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9000 1.05 有限合伙人
41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9.9000 1.17 有限合伙人
4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4.2000 2.85 有限合伙人
43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9000 1.05 有限合伙人
44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9000 0.81 有限合伙人
45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0.24 有限合伙人
4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6.6000 3.13 有限合伙人
47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41.8000 4.93 有限合伙人
48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6.6700 0.79 有限合伙人
49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36 有限合伙人
50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6300 0.19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48.6290 100.00 -

中保投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保投资” ）系由中
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等46家机构出资设立，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
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均持有中保投资4%的股权，并列第一大股东；其余43家机构合
计持有中保投资88%的股权。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中保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中保投资系根据国务院 《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的批复》（国函[2015]104
号）设立，中保投资以社会资本为主，股权较为分散，单一股东最高持股比例仅为4% ，任意
单一股东均无法对中保投资的股东会、董事会形成控制，且各股东之间均无一致行动关系，
因此中保投资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中保投基金是主要由保险机构依法设立，发挥保险行业长期资金优势的战略性、主动

性、综合性投资平台。 中保投基金紧密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开展投资，主要投向
“一带一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项目，在此基础上，基金可投资于战略性
新兴产业、信息科技、绿色环保等领域。 中保投基金总规模预计为3, 000亿元，首期1, 000亿
元，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中保投基金近年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中铁高铁电气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285.SH）、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553.SH）、江
苏灿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182.SH）、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688981.SH）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综上所述，中保投基金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
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
指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保投基金及其股东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中保投基

金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中保投基金已承诺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

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
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中保投基金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
财务报表，中保投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中保投基金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

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
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
形；（2）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
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本机构就本次战略
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
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
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三）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人寿”）
1.�基本情况
根据华泰人寿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

华泰人寿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326XF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B座10层
法定代表人 李存强（Cunq iang �LI）
注册资本 363, 250万元
成立日期 2005年3月22日
营业期限 2005年3月2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本所律师认为，华泰人寿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华泰人寿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

出具日，华泰人寿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9, 437.4769 79.68
2 安达北美洲保险控股公司 72, 650.0000 20.00
3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7.5510 0.0764
4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7.5510 0.0764
5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277.5510 0.0764
6 昆明华铁置业有限公司 252.3191 0.0695
7 杭州艾加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77.5510 0.0213

合计 363, 250.0000 100.00

根据华泰人寿提供的公司章程、股权结构说明、华泰人寿2021年度信息披露报告等材料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
集团”）持有华泰人寿79.68%股份，为华泰人寿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华泰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安达天平再保险有限公司 104, 392.9405 25.9576
2 安达百慕大保险公司 43, 960.7905 10.9310
3 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6, 140.9760 6.5000
4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 705.8823 6.3918
5 重庆当代砾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4, 394.0046 6.0656
6 安达北美洲保险控股公司 23, 443.7839 5.8293
7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1, 703.6424 5.3966
8 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7, 896.5145 4.4500
9 安达美国保险公司 18, 591.3494 4.6228
10 龙净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 100.0955 4.2520
11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5, 253.4346 3.7928
12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1, 000.0000 2.7352
13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10, 153.4855 2.5247
14 中谷粮油集团有限公司 7, 626.7173 1.8964
15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4, 400.0000 1.0941
16 大港油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 400.0000 1.0941
1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 048.0000 1.0065
18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465.3165 0.6130
19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211.9287 0.5500
20 乐凯胶片股份有限公司 2, 200.0000 0.5470
21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 980.0000 0.4923
22 云南红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1, 320.0000 0.3282
23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1, 220.0000 0.3034
24 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1, 100.0000 0.2735
25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1, 100.0000 0.2735
26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 100.0000 0.2735
27 沈阳热电发展有限公司 1, 060.0000 0.2636
28 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 660.0000 0.1641
29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60.0000 0.1641
30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60.0000 0.1641
31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660.0000 0.1641
32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660.0000 0.1641
33 东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60.0000 0.1641
34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660.0000 0.1641
35 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440.0000 0.1094
36 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0.0000 0.0547
37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0.0000 0.0547
38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20.0000 0.0547
39 北京伟思腾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20.0000 0.0547
40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0.0497
41 洋浦长安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 0.0124
42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0.0025

合计 402, 168.8622 100.0000

注：根据华泰集团于2022年3月18日披露的《关于变更股东有关情况的信息披露公告》，
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拟将其持有的143,775,369股（比例3.5750%）华泰集团股份转
让给安达北美洲保险控股公司（Chubb� INA� Holdings� Inc.，以下简称“安达北美洲”），重庆
当代砾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243,940,046股华泰集团股份转让给安达北美
洲， 武汉天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217,036,424股华泰集团股份转让给安达
北美洲， 天风天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178,965,145股华泰集团股份转让给
安达北美洲， 龙净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171,000,955股华泰集团股份转
让给安达北美洲，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101,534,855股华泰集团股份转
让给安达北美洲，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24,653,165股华泰
集团股份转让给安达北美洲，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
22,119,287股华泰集团股份转让给安达北美洲，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拟将其持有的全部
6,600,000股华泰集团股份转让给安达北美洲， 上述变更股东事项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安达有限公司（NYSE：CB）2

通过全资孙公司安达北美洲保险控股公司（“安达北美洲”）、安达天平再保险有限公司、安
达百慕大保险公司及安达美国保险公司合计持有华泰集团47.34%股份， 并通过安达北美洲
直接持有华泰人寿20%股份，故安达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合计取得华泰人寿57.72%股份，根
据《保险集团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九十条第（一）项：“本办法所称控制，是指存在下列情况
之一：（一）投资人直接或间接取得被投资企业过半数有表决权股份……”，安达有限公司系
华泰人寿的实际控制人，具体控制权结构如下：
2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开查询信息，安达有限公司（Chubb� Limited）成立于1985年，注册地为瑞士，已被纳入标
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

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中国华润有限公司9.9778%股权，尚待办理相关股权
变更登记事宜。

3.�战略配售资格
华泰集团系经银保监会审批的14家保险集团（控股）之一，是一家综合性金融保险集团，

前身是创设于1996年的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泰集团集财险、寿险、资产管理、基金
管理于一体，设有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华泰人寿、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保兴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目前都已成长为在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企业。
2021年，华泰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66.40亿元；利润总额15.17亿元，截至2021年12月31日，华泰
集团合并总资产642.15亿元，净资产178.14亿元，净资产收益率为7.27%。因此，华泰集团为大
型保险公司。

华泰人寿成立于2005年3月，系由华泰集团和贵州茅台、华润股份等知名企业发起设立，
注册资金36.325亿元，总部设在北京，目前已经在北京、浙江、四川、江苏、山东、上海、河南、
福建、湖南、广东、江西、内蒙古、湖北、河北、安徽、辽宁、黑龙江、天津、陕西、重庆等20个省市
开设了400余家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经营范围覆盖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
类人身保险业务。 华泰人寿作为华泰集团的重要成员，持续聚焦客户、品质、规模和利润四
大要素，坚持价值成长之路，依托华泰集团及其市场资源以及业内领先的资产管理能力，利
用安达有限及其下属企业的全面技术支持，实现了健康、平稳和较快的发展。 华泰人寿位列
2021年中国人身险市场竞争力十佳，在“2020中国保险行业风云榜”被评为“年度卓越外资保
险公司”、在“2020卓越竞争力保险峰会”荣膺“2020卓越竞争力客户体验优质保险公司”的称
号。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华泰人寿总资产超377亿元，2021年度公司保费收入为64.74亿元，
同比增长3.6%，税前利润为3.47亿元，净利润为2.80亿元。 因此，华泰人寿为大型保险公司的
下属企业。

综上所述，华泰人寿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华泰人寿确认及本所律师核查，华泰人寿及其股东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华泰人寿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华泰人寿已承诺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

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华
泰人寿业务经营积累形成的未分配利润等自有资金，不属于保险资金、受托资金或者其他
类型筹集和管理的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华泰人寿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
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华泰人寿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
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华泰人寿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机构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

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
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他文件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本机构具备良好
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3）本机构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4）本机构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
当利益的行为。

四）中信建投奥比中光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1号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建投奥比中光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1

号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网站（www.amac.org.cn）查询，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奥比中光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VU532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2年6月10日
成立日期 2022年6月8日
到期日 2027年6月8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募集资金规模 8, 547.00万元（含产品相关资金头寸）

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含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 8, 546.80万元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1号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财产，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因
此，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为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3.战略配售资格
1号资产管理计划已于2022年6月10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 具备

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4.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部分高管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事宜，已经过发

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职务、认购金额及
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单位 岗位 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实际缴纳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持
有比例
（%）

1 陈旭

ORBBEC�3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INC.

副总裁 核心员工 100.00 1.17

2 陈彬 奥比中光 董事、首席财务
官 高级管理人员 600.00 7.02

3 徐盛 奥诚信息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234.00 2.74

4 江隆业 奥比中光 董事、高级副总
裁 高级管理人员 250.00 2.93

5 许崇言 奥比中光 研发副主任 核心员工 200.00 2.34
6 张安定 奥比中光 产品线总经理 核心员工 169.00 1.98
7 孔庆才 奥比中光 质量总监 核心员工 100.00 1.17

8 由俊慧 奥诚信息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117.00 1.37

9 王惠敏 奥比中光 财务副总监 核心员工 117.00 1.37

10 梅小露 奥诚信息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核心员工 100.00 1.17

11 张丁军 奥比中光 副总裁 核心员工 100.00 1.17

12 康剑 上海奥视达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副总裁 核心员工 800.00 9.36

13 彭锋 奥比中光 CEO助理 核心员工 100.00 1.17
14 李然春 奥比中光 产品线总经理 核心员工 150.00 1.76

15 余奔 奥诚信息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主任工程师 核心员工 100.00 1.17

16 李建文 深圳蚂里奥技术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100.00 1.17

17 段朝辉 奥比中光 高级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1.17

18 丁琅 深圳蚂里奥技术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100.00 1.17

19 孙建飞 奥比中光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100.00 1.17

20 颜晓峰 奥诚信息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100.00 1.17

21 景一欧 奥诚信息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100.00 1.17

22 吴敏 奥比中光 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1.17
23 裴杰 奥比中光 高级项目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1.17
24 黄源浩 奥比中光 董事长、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3, 510.00 41.07

25 肖振中 奥比中光 董事、首席技术
官 高级管理人员 1, 000.00 11.70

合计 8, 547.00 1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
工， 其中， 核心员工具体是指： 在发行人或发行人全资/控股子公司ORBBEC� 3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INC.、奥诚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奥视达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蚂里奥技术有限公司担任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的核心管理人员，以
及在核心业务岗位工作或具有专业技术经验的员工，并且上述员工已经与发行人或子公司
签署了劳动合同。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1号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出具的承诺函，各份额持有人认购
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根据《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1号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出具

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资产管理计划系本机构接受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委托设立的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符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
（3）资产管理计划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限售期届满后，资
产管理计划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4）资产管理计划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
益的行为；

（5）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未向资产管理计划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
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6）发行人的联席主承销商未承诺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资产管理计划。

五）中信建投奥比中光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2号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建投奥比中光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2

号资产管理合同》”）、资产管理计划备案证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网站（www.amac.org.cn）查询，2号资产管理计划的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奥比中光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VU533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2年6月10日
成立日期 2022年6月8日
到期日 2027年6月8日

投资类型 混合类
募集资金规模 1, 817.00万元（含产品相关资金头寸）

参与认购规模上限（含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 1, 453.60万元

2.�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2号资产管理合同》，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财产，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 因
此，2号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为资产管理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3.战略配售资格
2号资产管理计划已于2022年6月10日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证明， 具备

本次战略配售资格。
4.董事会审议情况及人员构成
本次发行人部分高管及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事宜，已经发行

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人员、职务、认购金额及比例
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单位 岗位 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实际缴纳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持
有比例（%）

1 刘畅 奥比中光 算法工程师 核心员工 84.00 4.62
2 管贞 奥比中光 内审副总监 核心员工 80.00 4.40

3 吴建平 新拓三维技术（深
圳）有限公司 高级市场经理 核心员工 70.00 3.85

4 叶凌伟 奥比中光 副总裁 核心员工 63.00 3.47
5 孔博 奥比中光 副总裁 核心员工 60.00 3.30

6 郑旭升 深圳蚂里奥技术有限
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60.00 3.30

7 师少光 奥比中光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60.00 3.30

8 范敏 深圳奥芯微视科技有
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58.00 3.19

9 金伟 奥比中光 产品线总经理 核心员工 70.00 3.85

10 张益兵 奥诚信息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2.75

11 吕翔 奥诚信息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2.75

12 徐强 奥比中光 高级项目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2.75
13 郑嘉 奥比中光 软件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2.75
14 龚冰冰 奥比中光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2.75
15 秦旋 奥比中光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2.75

16 卿子贵 奥诚信息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2.75

17 梁永勤 奥诚信息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50.00 2.75

18 徐楠

ORBBEC�3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INC.

研发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2.75

19 吴昊 奥比中光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47.00 2.59
20 袁峰 奥比中光 研发主任 核心员工 40.00 2.20

21 孙艳梅 深圳蚂里奥技术有限
公司 财务副总监 核心员工 40.00 2.20

22 冯晓柱 新拓三维技术（深
圳）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2.20

23 张俊奇 奥诚信息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2.20

24 何祥瑞 奥诚信息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2.20

25 张灿 奥比中光 销售总监 核心员工 40.00 2.20

26 郑雅倩

ORBBEC�3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INC.

业务发展总监 核心员工 40.00 2.20

27 王佳乐

ORBBEC�3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INC.

会计 核心员工 40.00 2.20

28 陶传琳

ORBBEC�3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INC.

现场应用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2.20

29 张林 奥比中光 高级总监 核心员工 40.00 2.20
30 邹婷 奥比中光 人力资源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2.75
31 谷涛 奥比中光 算法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2.20
32 徐世霞 奥比中光 供应链总监 核心员工 50.00 2.75

33 李清

ORBBEC�3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INC.

子公司财务和运
营总监 核心员工 60.00 3.30

34 谢辛

ORBBEC�3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INC.

研发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2.20

35 叶鑫 奥比中光 高级销售经理 核心员工 75.00 4.13
合计 1, 817.00 100.00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资产管理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核心员工，其中，核心员
工具体是指：在发行人或全资子公司新拓三维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深圳蚂里奥技术有限
公司、 深圳奥芯微视科技有限公司、 奥诚信息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ORBBEC� 3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INC. 担任中层及以上管理岗位的核心管理人员，以
及在核心业务岗位工作或具有专业技术经验的员工，并且上述员工已经与发行人或子公司
签署了劳动合同。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经本所律师核查，根据2号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出具的承诺函，各份额持有人认购

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根据《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2号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中信建投

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 资产管理计划系本机构接受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委托设立的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2）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符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
（3）资产管理计划就本次战略配售获配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将不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限售期届满后，
资产管理计划获得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减持适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4）资产管理计划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
利益的行为；

（5）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未向资产管理计划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
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6）发行人的联席主承销商未承诺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
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资产管理计划。

六）中信建投投资
1.基本情况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日，中信建投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1MA0193J P0G
住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1号北京基金小镇大厦C座109

法定代表人 徐炯炜
注册资本 610, 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7年11月27日
营业期限 2017年11月2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股权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中介除外）；项目投资。 （“1、未经有关部
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
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
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信建投投
资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
情形，其经营资金均系自有资金，不存在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情形，不存
在资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情形，亦未担任任何私募基金管理人。 因此，中信建投投资不属
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管理人，无需按照
相关规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2.股权结构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

意见出具日，中信建投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信建投 100.00

合计 100.00

经核查，中信建投第一大股东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4.61% ，第二大股东中
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0.76% ，因前两大股东分别不能决定半数以上董事会成员的
选任，无法控制董事会，也分别不能控制股东大会半数以上表决权，因此中信建投不存在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信建投投资亦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中信建投投资作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信建投投资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中信建

投投资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控制下的全资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与主承销商中信建投存在
关联关系；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信建投30.76%股份、持有中金公司40.11%股
份，除上述关系外，中信建投投资与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5.�参与认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建投投资承诺，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

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
为其自有资金。 经核查中信建投投资最近一个年度审计报告，中信建投投资流动资金足以
覆盖其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承诺
中信建投投资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如下承诺：（1）本公司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

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24个月；（2） 本公司与发行人、
联席主承销商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3）本公司不利用获
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
制权。

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根据《承销指引》第八条，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一）与发行人

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二） 具有长期投
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三）以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 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 且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 符合法律法规、 业务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
者。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应当使用自有资金，
不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等
主体除外。

根据《承销指引》第六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
应不超过30名；1亿股以上且不足4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20名；不足1亿股的，战略投
资者应不超过10名。 根据《承销指引》第七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应当按照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 根据《承销指引》第十八条，参与配
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至5%的股票。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在1亿股以上的， 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30%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1亿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 。

经核查，本次共有6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战略配售对象为：1）参与跟投的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3）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
业；4）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800.02万股；上述安排符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中对本次
发行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10名，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20%的要求。

参加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分别签署《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战略投资
者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
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中
信建投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24
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承销指
引》等法律法规规定，上述主体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
准和配售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情形核查
《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的，不得存在以

下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

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

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本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
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建投投资和其他5名战略投资者签署的配售协议，发行人、联席主承

销商、中信建投投资和其他5名战略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函，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

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承销指引》第
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丽
承办律师： 孙艳利
承办律师： 狄霜

202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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